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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若一家境内银行与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借款人”)签署

了相关贷款文件后, 境外银行以自身的外汇资金参与该借款项目并

分享境内银行在该借款项目中的相关收益的几种安排。 
 

债权转让 
 

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将其对借款人的债权全部

或部分转让给境外银行。但若该等债权发生转让的, 借款人原先的

境内外汇贷款将转变成为外债, 因而该等转让将纳入我国外债管理

体系监管。 
 

 外债登记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3 年 1

月 8 日颁布的《外债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境内机构

举借外债或对外担保时, 未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或未按规定

进行登记的, 其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鉴于债权转让完成后, 借款人对境外银行形成实际上

的外债, 因此, 尽管外债登记的义务人是借款人(而非作为转

让协议当事人双方的境内银行及境外银行), 但若借款人届时

不办理相关外债登记的, 则该转让协议仍可能被认为规避了

国家外债管理制度并进而可能导致被认定为无效。 
 
实践操作中, 外债登记时一般需提交由借款人及贷款人签署

的借款合同。若仅凭债权转让合同, 外汇管理部门可能不受理

外债登记。若发生该等情形, 借款人将无法完成相关的外债登

记, 并最终可能导致境内银行及境外银行无法完成实质上的

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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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 该

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条规定, 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之间的债权转让应通知借款人, 否

则, 该转让对借款人不发生效力; 在境内银行进入破产程序时, 境外银行无权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

利, 借款人也无义务直接向境外银行履行义务。 

 

 担保 

 
境内银行向境外银行转让债权的同时, 相关担保协议项下的权利也应一并转让。然而, 实践操作中, 

借款人需配合境外银行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变更登记及对外担

保登记); 否则存在境外银行届时无法实现担保债权的风险。 
 

参贷 

 
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签署参贷协议。根据该协议, 境外银行向境内银行提供一定比例贷款金额(指境内银

行向贷款人承诺的贷款金额), 并按照其提供的资金比例享有该笔贷款项下的收益。 
 

 外债登记 

 
鉴于上述参贷协议是两家银行之间的安排, 并不对借款人发生任何效力。该等交易结构下,  对借款

人来说,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 其仅与境内银行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 也仅有向境内银行偿付贷款

的义务。因此, 借款人无需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外债登记, 境内银行应当自行负责作为境内商业银

行的有关外债安排。 
 

 破产隔离 

 
鉴于上述参贷协议实际上未导致债权人的变更, 相关债权并不隔离境内银行的破产风险, 即一旦境

内银行进入破产程序, 境外银行参与贷款部分的债权无法独立于境内银行的清算财产, 境外银行只

能依据双方签署的参贷协议作为一般债权人主张债权。同时, 由于对于借款人来说, 其债权人为境

内银行, 境外银行也无权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利。 
 

 担保 

 
鉴于在参贷协议的交易结构下, 债权人未发生变化, 因此, 该安排不会影响原先的担保安排, 即借

款人无需与境外银行签署任何文件或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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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参贷 

 

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签署风险参贷协议。根据该协议, 境内银行向境外银行支付一定的交易对价, 境外银

行同意在借款人不能按原贷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 由境外银行向境内银行支付本金及利息。风险

参贷实际系一种风险的转让, 而不涉及到实质性的债权转让。因此, 借款人不需要办理外债登记; 除境内

银行支付的交易对价, 银行间也不存在任何现金流的转移。因该等转让不会对原先的债权债务以及担保法

律关系产生影响, 因此对于借款人来说, 该等借款未发生任何变化和影响。但须注意的是, 该结构将难以

实现境内银行对于外汇资金需求的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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